
國立中山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 

                                        114.05.09 113學年度第5次籌備委員會訂定 

114.10.21 114學年度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115.05.22 送教務處備查 

 

一、 為辦理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護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實習

課程，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及有關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學生實習之分發依本系與實習機構協商實習事宜，就學生進行資格審

查。本系學生須依學生修課原則(註一)，先修習並通過護理專業必修課

程，方可進行進階課程臨床實習。資格審查與實習單位分配後，經本系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再進行分發作業。 

三、 本系學生之實習分發作業完成後，應與各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合約，並將

實習合約及相關資料送交實習機構。實習合約副本及相關資料送交本系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 

四、 參加實習學生經分發後，不得任意變更。若因不可抗力因素確實有更改

實習單位之需求者，經本系與實習機構協調後，由系主任簽請院長同意

後辦理。 

五、 為維護實習學生與實習機構人員及病人健康，實習學生應於實習機構報

到前，依據各實習機構之規定，完成健康檢查與相關預防疫苗注射，並

將健檢證明文件資料提供實習機構。 

六、 本校依各實習機構合約規定繳交實習費用。 

七、 本系學生於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守則(如附件一)，並遵照本系專業必

修科目之規定，按實際實習學分與時數規定實習，並遵守實習機構行事

曆及實習規定實習。 

八、 本系學生於實習期間，請假應依假別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供予該次教

學實習教師審核。 

九、 實習結束後，應彙整各實習機構評定之學生實習成績，並輸入至本校校

務資訊系統，送交教務處備查。實習成績不及格者，不得畢業；並由原

實習機構與本系安排重修不及格之科別，全部實習成績及格者，始得畢

業。 

十、 學生於各實習機構實習期間之工作或生活表現特殊者，由實習機構通報

本系，並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予以適切之獎懲。 

十一、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其他相關法令與教育部規定辦理。 

十二、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審議通過，送教務處備查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註一、大學部學生修課原則 

本系大學部學生修習專業必修課程，需依照下表修課原則規定，完成先修課程

才得以進行進階課程。 

先修課程 進階課程(一) 進階課程(二) 

基本護理學與實作 

基本護理學實習 - 

內外科護理學與實作(一) 內外科護理學實習(一) 

內外科護理學與實作(二) 內外科護理學實習(二) 

兒科護理學與實作 兒科護理學實習 

產科護理學與實作 產科護理學實習 

社區護理學 社區護理學實習 - 

精神科護理學 精神科護理學實習 - 

護理行政概論 護理行政概論實習 - 



附件一、國立中山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實習學生實習守則 

一、 實習學生的身份是學生，尚不具備護理師的資格，所以只有在被充分的監

督下才可以執行醫療行為，以保障病人的安全。 

二、 學生應修習且通過護理專業必修課程，始准參加相關實習。 

三、 實習地點為本校簽訂合約之教學醫院或機構。 

四、 各班實習梯次、單位、實習起迄日期，由本系與實習機構協調安排。 

五、 學生實習期間，應遵守學校與實習機構之規定，服從學校老師與實習單位

指導。 

六、 實習學生應愛惜公物，不得取為私用。如有人為損壞，應照價賠償。 

七、 實習期間注意事項: 

(一) 實習工作由指導老師按計畫分派，學生不得要求調班。 

(二) 每日實習時間內應完成所負責之護理工作。工作尚未完成，或尚未交

班者，不得離開實習單位。 

(三) 實習期間，不得處理私人事務(含會客、接聽私人電話、使用電話或

手機、閱讀報章雜誌)。 

(四) 非實習期間，如為完成相關實習作業需至實習單位蒐集資料，須先經

實習指導教師及護理長同意，並著實習服，但不得執行任何護理措

施。 

(五) 實習期間，注意保護自己，若不慎被污染針頭扎傷時，應按附件二

「感染性尖銳物品扎傷處理流程」處理。 

(六) 實習期間，服飾外表規定如下: 

1. 學生於病房實習時，一律專著實習制服，實習制服應整潔，勿過緊繃

或鬆垮。應配戴實習名牌，於公眾場合應視情況戴口罩。著白色或膚

色絲襪。如著褲裝，應著無任何圖案白色短襪或膚色絲襪。 

2. 鞋子為白色護士鞋，外表乾淨。 

3. 不留長指甲，並不得塗有色指甲油。除手錶外，不配戴任何手飾。 

4. 不得配戴有色鏡片及有色隱形眼鏡。 

5. 學生不得穿著實習制服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七) 實習期間身上禁止攜帶手機，若有緊急事情需聯絡，請先報告實習老

師並取得同意始得為之。 

(八) 病歷上各項病患資料均屬病患個人隱私，故不可帶離單位或私自使用

病房"醫囑電腦"列印或照相，以免侵犯病患隱私權及造成資料外漏。

另不得跟病患拍照及將照片以任何形式張貼於網站或社群平台。 

八、 請假補實習規定 

學生請假應系上規定填寫請假單(至系網頁下載)以紙本辦理，經教學實習

教師及導師許可後，請假單送交教學實習教師。 

 



(一) 學生各項請假規定 

類別 內容 

病假 

（含生理假及

心理假） 

1.因病不能實習者，須於上班時間之前，由本人或家長以電話向

教學實習教師請假。 

2.請假二日或二日以上，須檢附區域醫院（含）以上之證明。 

3.學生實習時需就醫診治或突患急症者，應先報告教學實習老師

與實習單位主管，經准許後始可離開工作單位。 

4.女性生理假無需出示證明文件，惟每月以一日為限；心理假無

需出示證明文件，由學系或學生導師通報學校啟動關懷輔導機

制，每學期以五日為限。 

5.請假手續應於請假後一週內，洽教學實習教師補辦。 

6.如不符合上述規定，以事假論。 

公假 1.實習期間應儘量避免公假。 

2.因公不能實習時，需於一週前由權責單位出具證明並公文簽

准，因辦理兵役事宜者須付兵役相關證明。 

3.學生需事前向教學實習教師請假，未按規定請假者，以事假論。 

喪假 凡直系尊親屬、親屬死亡者(含兄弟姊妹)應檢具訃聞向教學實習

教師請假。 

事假 1.非特殊嚴重事故，不得准予事假。 

2.請事假者須持家長、監護人或參與各項活動證明文件。 

3.學生需事先向教學實習教師請假，未按規定請假者，以曠班論。 

曠班 1.曠班除補班外，視情節輕重處分。 

2.無故曠班達三次以上，停止此科實習。 

3.如偶發特殊事故不能當日請假者，應於一週內（自請假之日

起），辦妥請假手續，如未按期辦妥者以曠實習論。  

4.遲到二十分鐘內，扣實習總分數二分；遲到不足一小時以一小

時計算，扣實習總分數五分；遲到不足二小時以二小時計算，

扣實習總分數十分，提供教學實習教師參酌。 

5.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之特殊情形除外，但應立即聯絡教學實習

教師。如遇颱風，則依實習機關所在地縣市政府公告放假，並

於之後另補實習。 

 

(二) 補實習方式 

1. 由教學實習教師與學生討論補實習的時間、作業及實習目標。補實習

採責任制，教學實習教師應全程參與，不得指派醫院(社區)人員指導

學生。若缺曠時數為臨床實務教學，務必於醫院(社區)補足臨床實務

時數。必要時由該科教學實習主負責教師協助統一安排補實習事宜。 

2. (1)補實習時，每次需以四小時為一單位，不得要求以零散時間累計。 



(2)每次請假未超過四小時，仍以四小時計，補實習四小時；若超過四

小時，未滿八小時者，應補實習八小時，以此類推，詳見表一。 

實習曠課補雙倍時間，若實習曠課少於二小時一律以二小時計，應

補實習四小時，詳見表二，缺曠補實習須於該學期結束前完成，未

補實習者，依曠實習扣分。 

           （表一）                                  （表二） 

請假時數 補實習時數 
 

曠課時數 補實習時數 

0-4 小時 4 小時 
 

0-2 小時 4 小時 

4-8 小時 8 小時 
 

2-4 小時 8 小時 

8-12 小時 12 小時 
 

4-6 小時 12 小時 

以下類推 以下類推 
 

以下類推 以下類推 

3. 補實習學生請完成「請假補實習紀錄單」(附件四)，於完成補實習

後，由協助補實習之專任教師，將「補實習紀錄單」核簽至學生校外

實習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留存。 

 

九、 以下學生應重修 

1. 停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實習總時數已達三分之一(含)以上，因故

申請停止實習並經核准；實習教師得依學生實際表現給予實習分數不

及格。 

2. 學生於實習期間，請假或缺曠時數達該梯次實習總時數三分之一(含)

以上者，則該項實習成績為不及格。 



附件二、感染性尖銳物品扎傷處理流程 

 

 

 

 

 

 

 

 

 

 

 

 

 

 

 

 

 

 

 

 

 

 

 

 

 

 

 

 
＊附件三(下表)請於三日內確實填寫完畢＊ 

 

 

 

事件發生 

本系專任教師、實習醫院護理部病房

負責護理人員協助實習學生一起處理 

被針頭等尖銳物品刺傷時 黏膜與病患血液、體液接觸時 

1. 將傷口朝下並立即擠壓傷口

處血管使血液流出。 

2. 在流動水下清洗約五分鐘。 

1. 口腔：以流動水清洗。 

2. 眼睛：以流動水或 0.9%等

張生理食鹽水沖洗。 

1. 實習指導教師通報護理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及其導師。依

「實習醫院之針扎通報流程」作初步的處理。 

2. 詳查病患血液之抗原及抗體[包括 Anti-HIV、Anti-HBc、Anti-

HCV、HBsAg、VDRL]。 

3. 血液檢查之處理模式，依各實習單位規定後續處理。 

學校部分 

單位及專任教師輔

導學生改進，並給

予心理支持 

學生及專任教師填

寫緊急意外事件處

置表 

必要時由導師通知

家長 

1.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每半年統計分析學

生意外發生的原因。 

2. 於系務會議中提出報告。 



附件三           國立中山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___________________緊急意外事件處置表 

表單編號：_____________ 

(實習學生填寫部分) 

學生

姓名 

 發生

地點 

 發生

日期 

 填寫

日期 

 

病患

資料 

 病歷

號碼 

 

事件

描述 

 

事件

處理 

 

學生自我檢討及改善對策 

 

 

(教學實習教師填寫部分)  

專任教師原因分析及改善對策 

 

核章欄 

學生 教學實習教師 實習課程主負

責教師 

學生校外實習

委員會 

系主任 

導師 



附件四                      國立中山大學護理學系學生實習請假補實習紀錄單 

系級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   

實習機構/單位

/科別名稱 
請假日期 一、請假假別/檢附資料 

護理學系 

請假審核/簽章 

 

 

□公假： 

檢附經學校核准之相關公文。 

□喪假： 

檢附訃聞等以證明之文件。 

□病假： 

檢附就醫證明或教學實習教師證明。 

□事假： 

檢附家長、監護人或參與各項活

動證明文件。 

□曠班： 

 

1.補實習之教學實習教師 

 

 

2.導師 

二、補實習時段紀錄 

日期 時間 學生簽名 教學實習教師 日期 時間 學生簽名 教學實習教師 

        

        

        

        

        

護理學系補實習 審核/簽章 

1.該科教學實習主負責教師 

 

2.導師 3.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主任委員 4.系主任 

請假流程：應依假別檢附證明及核准→完成請假補實習紀錄→送交協助補實習之專任教師及完成各審核簽章欄位→由學生校外實習委員

會存查。 

填寫本申請單辦理相關作業時，視同您已同意本校蒐集、處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本表蒐集之個人資料，僅限於特定目的使用，非經當事人同意，不得作其他用途，並遵循本校保存資料與安全控管規定辦理。 


